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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山西长信钢铁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段建军、陈莉苹侵犯专利权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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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6）晋民终字第000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长信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马厂镇。  

法定代表人张惠琴，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程三反，山西省维尼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鹏义，山西省维尼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段建军，男，1955年8月1日出生，汉族，山西工程技术学院教师，住太原市新建路279号宿

舍。  

委托代理人温彪飞，太原科卫专利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莉苹，女，1954年6月23日出生，汉族，太原钢铁公司职员，住太原市胜利桥东太钢宿舍

18栋。                                              

委托代理人温彪飞，太原科卫专利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山西长信钢铁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段建军、陈莉苹侵犯专利权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5）并民初字第1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山西长信

钢铁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程三反、陈鹏义，被上诉人段建军、陈莉苹的委托代理人温彪飞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

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0年3月4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段建军、陈莉苹、张志良实用新型专利证书，该专利证

书上记载，实用新型名称 ：滚轮悬臂式铸铁机链带；专利号：ZL98248679.0；专利申请日：1998年11月17日；专利权

人：段建军、陈莉苹、张志良。该专利曾由他人提起无效宣告请求，2003年9月16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无效宣告

审查决定书》，在修改权利要求的基础上继续维持了涉案专利权的有效性。经国家知识产权维持有效的专利权利要求书

记载：1、一种铁水浇铸设备，铸铁机链带，其特征是：采用滚轮悬臂式，将滚轮驱动啮合与负重滚动运行功能分开的

新型铸铁机链带，滚轮外悬于链板之外，链板与轴、套无相对转动、无磨损结构，每隔1个节距，采用长轴及滚轮的结

构。即该专利产品的技术特征为：A、铸铁机链带；B、滚轮外悬于链板之外。C、链板与轴、套无相对转动、无磨损结

构；D、每隔1个节距，采用长轴及滚轮的结构。2004年10月25日，专利权人张志良交纳了涉案专利年费。  

一审法院另查明，2000年7月20日山西长信钢铁有限公司购买了由河北省三河市长城链条集团公司合法制造的4台滚

轮悬臂式铸铁机链带专利产品，一直正常使用。近年，段建军、陈莉苹发现长信公司在使用专利产品的同时使用非三河

公司生产的1台产品，其技术特征为：A、铸铁机链带；B、滚轮外悬于链板之外；C、链板与轴、套无相对转动、无磨损

结构；D、每隔1个节距采用长轴及滚轮的结构。其技术特征与专利技术产品的技术特征相同且该产品的制作未经专利权

人同意。在诉讼过程中，张志良出具书面申明，声称不参与本案诉讼，有关专利的诉权行使和实体权利义务均由段建

 



军、陈莉苹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实用新型专利，经国家知识产权局维持且专利权人按时交纳了专利年费，为有效专利，应当受

国家法律的保护，段建军、陈莉苹系本案共同专利权人，为本案适格原告。山西长信钢铁有限公司除使用专利产品之外

所使用的相关产品其技术特征与专利产品的技术特征相同，落入了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且该产品的使用未经专利权人

许可，构成了对段建军、陈莉苹专利权的侵犯。  

关于赔偿数额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段建军、陈莉苹提交的专利产品的定做加工合同及出售该专利产品的利

润表均不能证明段建军、陈莉苹的损失，段建军、陈莉苹亦未提交证据证明长信钢铁有限公司因侵权获得的利润，故段

建军、陈莉苹因长信钢铁有限公司侵权受到的损失及长信钢铁有限公司因侵权获得的利润都难以确定，根据长信钢铁有

限公司的侵权性质、情节等依《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酌情认定赔偿数

额。故判决：1、山西长信钢铁有限公司停止使用涉案侵权产品，并拆除该侵权产品；2、山西长信钢铁有限公司赔偿段

建军、陈莉苹经济损失10万元，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一审判决宣判后，山西长信钢铁有限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1、一审程序不合法。合议庭组成

人员与通知不一致，且上诉人未收到开庭的通知。上诉人在得到一审判决书才发现合议庭组成人员已变更。2、本案事

实认定错误。上诉人只是依据三河公司提供的图纸加工维修，不存在未经专利权人同意擅自生产的事实，上诉人只维修

更换零部件，没有生产整机。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撤销（2005）并民初字第194号民事判决，发还重审或驳回被上诉人的

诉请。  

本院经审理查明：2003年3月4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段建军、陈莉苹、张志良实用新型专利证书，该专利证书上

载明，一种实用新型的发明专利，其名称为滚轮悬臂式铸铁机链带，专利号：ZL98248679.0，专利申请日为1998年11月

17日，专利权人为段建军、陈莉苹、张志良。该专利曾由他人提起无效宣告请求，2003年9月16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作

出《无效宣告审查决定书》，在修改权利要求的基础上继续维持了涉案专利权的有效性。经国家知识产权维持有效的专

利权利要求书记载：一种铁水浇铸设备，铸铁机链带，其特征是：采用滚轮悬臂式，将滚轮驱动啮合与负重滚动运行功

能分开的新型铸铁机链带；滚轮外悬于链板之外；链板与轴、套无相对转动、无磨损结构；每隔1个节距，采用长轴及

滚轮的结构。即该专利产品的技术特征为：A、铸铁机链带；B、滚轮外悬于链板之外。C、链板与轴、套无相对转动、

无磨损结构；D、每隔1个节距，采用长轴及滚轮的结构。2004年10月25日，专利权人张志良交纳了涉案专利年费。  

2000年7月20日，上诉人山西长信钢铁有限公司购买了4台由河北省三河市长城链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三河公司）

使用“滚轮悬臂式铸铁机链带”专利技术制造的滚轮悬臂式铸铁机链带专利产品，一直正常使用。三河市长城链条集团

公司负责人为“滚轮悬臂式铸铁机链带” 实用新型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之一张志良。2005年6月，段建军、陈莉苹诉称

发现长信公司在使用专利产品的同时使用非三河公司生产的1台产品，其技术结构与专利技术产品的技术特征相同，且

该产品的制作未经专利权人同意。在诉讼过程中，张志良出具书面申明，声称不参与本案诉讼，有关专利的诉权行使和

实体权利义务均由段建军、陈莉苹承担。  

段建军、陈莉苹请求一审法院对被控侵权的机器进行了证据保全，拍摄了多幅照片，并依据三河市长城链条集团公

司出具的证明说明所诉侵权事实的存在，该证明称：“2005年8月7日我公司收到山西太原科卫专利事务所发来‘滚轮悬

臂式铸铁机链带’照片，共计14张。经我公司初步鉴别，具体结果如下：一、第01、02、06号照片中反映的‘滚轮悬臂

式铸铁机链带’为我公司生产的专利产品；二、第03、04、07、08、09、10、11、12号照片中反映的‘滚轮悬臂式铸铁

机链带’是仿造的专利产品；三、第05、13、14号照片中反映的‘滚轮悬臂式铸铁机链带’，由于模糊无法辨别真

伪”。对被上诉人的指控，上诉人山西长信钢铁有限公司在二审时向法庭提交一份图纸复印件，称为三河市长城链条集

团公司给他们提供，并辩称，未仿造整机的专利产品，只是依据厂家提供的图纸对合法购买的产品的易损件进行了更

换、维修，且更换的部件均不在被上诉人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针对提供图纸，被上诉人提供三河市长城链条集团

公司的一份声明称，“凡是使用三河市长城冶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专利产品图纸的单位（专利号：ZL98248679.0），需

有我公司的印章、法人签字、专利技术人员签字，否则生产的产品均视为非法、侵权”。  

本院认为，1、本案实用新型专利“滚轮悬臂式铸铁机链带”，经国家知识产权局维持且专利权人按时交纳了专利

年费，为有效专利，应当受国家法律的保护，被上诉人段建军、陈莉苹系本案共同专利权人。2、被上诉人段建军、陈

莉苹诉上诉人山西长信钢铁有限公司侵犯其“滚轮悬臂式铸铁机链带” 实用新型发明专利，由于所提供的证据不能形

成完整的证据链，因此不能证明侵权事实的存在。（1）不存在仿造生产一台专利产品整机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认可

长信钢铁有限公司从三河市长城链条集团公司合法购买了四台专利产品，上诉人现在使用的仍然是四台机器。（2）被

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控侵权产品为上诉人自己生产。被上诉人称长信钢铁有限公司现在使用的四台机器中的一

台为自行生产，而不是原来购买的专利产品，但其仅以三河市长城链条集团公司根据照片比对的证明做为证据，而提供

该证据的厂家的负责人为“滚轮悬臂式铸铁机链带” 实用新型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之一张志良，且该厂提供的证明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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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照片对比而没有其他相关证据印证，本院不予采信。3、上诉人更换的部件不在被上诉人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

围。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被控侵权的机器的链板部分为上诉人长信钢铁有限公司自己生产，上诉人也认可对链

板进行过更换，但该部件不在被上诉人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综上所述，段建军、陈莉苹诉山西长信钢铁有限公司

侵犯专利权，由于提供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因此不能证明所诉侵权事实的存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

用法律不正确。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并民初字第194号民事判决；  

二、 驳回被上诉人段建军、陈莉苹的诉讼请求。  

二审案件受理费3610元由被上诉人段建军、陈莉苹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卜文礼 

代理审判员 李晶 

代理审判员 师海娥 

二○○六年三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谭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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